
辽宁振兴银行开设企业账户服务标准、资费

标准、办理时限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现向社

会公开本行开设企业账户的服务标准、资费标准和办理时限，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具体内容如下：

辽宁振兴银行开设企业账户服务标准

（1）银行工作人员与客户对接，告知客户相关业务所需资料

和流程；

（2）银行根据客户基本情况及业务需求，开展相关尽职调查，

存在异常情形的，将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并采取面签法人或

电话核实的方式，留存音频、视频材料；

（3）符合开户条件后，由企业携带开户证明文件原件至银行

柜面办理正式开户手续，银行对账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

规性进行核实确认，符合上门开户条件的，可预约上门服务；

（4）账户开立处理。

开立账户业务资料清单：



账户性质 基本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

(1)营业执照正本

(2)法人、单位负责人或经营者身份证件

(3)经办人及相关人员身份证件

(4)公司章程及受益人身份证件

(5)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一般存款账户、专

用存款账户

(1)营业执照正本

(2)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开户许可证

(3)法人、单位负责人或经营者身份证件

(4)经办人及相关人员身份证件

(5)公司章程及受益人身份证件

(6)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辽宁振兴银行开设企业账户资费标准

辽宁振兴银行为企业开设账户，免收开户手续费、管理费等

一切开户相关费用。

辽宁振兴银行开设企业账户办理时限标准

辽宁振兴银行开设企业账户，在开户申请资料齐全、无任何

异常情形下，当天完成开户，并于开户当日启用账户付款功能。

如企业存在下列情况，我行将采取延长开户审查期限、强化

尽职调查等措施，必要时拒绝开户：

（1）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存疑的，我行将采取延长开户审

查期限，强化尽职调查等措施，必要时拒绝开户。



（2） 对开户用途异常、营业执照地址异常等情况的，延长

开户审查时间，待上门实地调查通过后再为其办理开户业务；审

查不通过的，拒绝为其开户。

（3） 对存在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单位经营规模及业务

背景等情况不清楚、注册地和经营地均在异地等异常情况的单位，

我行将加强对单位开户意愿的核实。

（4）其他异常开户情形的。

特此公告。

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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